湘乡市陈赓墓园环境整治工程结算评审报告

根据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乡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湘乡政办发[2019]22号)相关规定，我中心于2024年03月受理了湘乡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送来的湘乡市陈赓墓园环境整治工程及相关资料，建设单位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本项目结算已由我中心按程序对其进行了评审，现将评审结果报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湘乡市陈赓墓园环境整治工程。

2、工程内容：入园广场、墓区广场与休息平台、游步道、墓碑等维修改造及相关绿植配套等。
3、项目审批：湘乡发改审[2021]190号。

4、 资金来源：2020年省级精品旅游线路重点县（市）建设资金。

5、 招标情况：本项目由建设单位委托湘乡新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招标，经招标程序，于2021年10月29日由湖南省新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913888.00元。

6、时间节点：2022年1月4日签订施工合同，工期90天。项目于2022年1月1日动工建设，2022年3月21日通过竣工验收。

二、审核依据

1、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0年颁发的《湖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湖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及其相关解释文件；
2、湘建价〔2020〕56号文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

3、湘建价市[2020]46号《关于机械费调整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4、施工期湘乡市材料信息价及市场询价；
5、本项目招投标资料、施工合同、项目预算评审及其它相关资料；

6、经建设单位确认的项目结算书；

7、经建设单位签认的竣工图纸、工程签证等；

8、按程序出具的项目变更审批表、会议纪要和相关变更资料；

三、评审说明

本项目结算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769540.06元，经本中心按程序进行了初审，初审审定金额为744858.02元，初审核减24682.04元，其中：
（1） 送审结算碎石垫层16.46m2、混凝土垫层16.46m2工程量,没有依据予以核减。

（2） 送审结算麻石地面没有扣除树池面积，审核予以核减。

（3） 送审结算池塘清淤计算了转运运距，审核予以核减。

（4） 审核调整了部分子目的定额套用及工程量。

（5） 材料价格按照实际施工期予以调整。

复审说明：

1、 按合同约定：重新组价部分优惠保持按投标报价时的优惠比例。

2、 按竣工图调整了部分工程量。
以上原因，复审核减21934.80元，复审造价为722923.22元。
四、评审结果 

经本中心评审，本项目结算审定金额为722923.22元，具体评审结果如下表：


[image: image1.emf]序号 工程名称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复审金额 复审增减金额

1 整治工程 769540.06 744858.02 722923.22 -21934.8

合计(元） 769540.06 744858.02 722923.22 -21934.8

审核值人民币大写 柒拾贰万贰仟玖佰贰拾叁元贰角贰分

    请按相关规定和以上结算评审结果办理项目结算等工作。                                     

湘乡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2024年0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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